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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一：甚麼是歧視？

引言：

人生而平等，每人都擁有人性的尊嚴，這是不容剝奪的，而歧視卻是對人性尊嚴的踐踏，亦令人失去平等的發展機會。平等機會是公義社會的其中一個指標，而香港又是否一個公義的社會呢？在這一教案，我們會先處理甚麼是歧視。

目的：

· 探討歧視的概念（包括直接歧視、間接歧視、歧視的行為、歧視的態度）；

· 認識本地的反歧視條例及國際人權的標準。

課堂大綱：

I. 熱身討論；

II. 透過不同的個案，初探歧視的概念；
III. 認識直接與間接歧視；

IV. 認識香港現時的歧視法例；

V. 認識國際人權標準；
VI.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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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教學時間：2節

Source: Diversity Takes Two. Deviant Art, http://www.deviantart.com.
I. 熱身討論
你有被歧視的經驗嗎？你是在甚麼情況下而被歧視？你當時有甚麼感受？

你有歧視他人的經驗嗎？為甚麼你會歧視他人？

II. 概念初探

歧視不是人的本能，往往是社會對某些群體標籤及排斥的結果。由於這些標籤，我們就會不自覺地把歧視的行為或態度合理化。請檢視以下的個案，看看當中是否涉及歧視，並加以解釋。

個案一：

阿強、嫦姐同是手快快公司的員工。老闆決定在二名員中解僱一人。阿強30歲、單身；嫦姐40歲、剛離婚，兒子正讀小學。老闆認為嫦姐要花更多時間照顧兒子，擔心會影響公司表現，因而解僱嫦姐。你認為嫦姐受到歧視嗎？為甚麼？

(　是。老闆是因為嫦姐單親媽媽的身份（家庭崗位）而解僱她，而並非取決於她的工作表現及能力。這違反了《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個案二：

現在老闆體諒嫦姐的苦處，認為阿強為單身男子，沒有家庭負擔，於是決定解僱阿強。你認為阿強遭到歧視嗎？為甚麼？

(　是。老闆同是因為阿強單身的身份（家庭崗位）而解僱他，而並非取決於他的工作表現及能力。這違反了《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個案三：

Joseph是一名患有愛滋病的基督徒。一天他向導師披露自己患有愛滋病，導師隨即將消息向牧師報告。牧師要求Joseph主動公開病情，令其他教友有所防範，否則會要求他離開教會。你認為Joseph是否被歧視？為甚麼？

(　是。首先患有愛滋病是Joseph的私隱，牧師不能公開或逼使他公開。該教會宜向教友講解愛滋病的傳播方式，這才是「防範」的良方。而如果教會因Joseph有愛滋病而不准他返教會（因Joseph的殘疾而不提供服務），這已觸犯《殘疾歧視條例》。另外，若牧師公開說愛滋病病人是危險的，不許他們使用社區設施，據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資料，這屬於中傷。

個案四：

卡卡拉是巴基斯坦裔的香港人，他在香港出生及接受教育。雖然他能說流利的中英文，但卻不懂書寫中。他到一速遞公司應徵，面試時老闆一見到他就打發他走，說他不熟悉香港的道路及難以與同事相處等。你認為卡卡拉遭受歧視嗎？為甚麼？

(　是。卡卡拉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對道路的熟識程度不一家差於本地華人，而老闆在沒有了解清楚他的能力而作出判斷，顯然是因為阿巴斯的種族。因此這是種族歧視。即使香港現時尚未有法例保障非華裔人士免受歧視，但這仍是不能接受的行為。

個案五：

卡卡拉在應徵速遞公司失敗後，再到一間出入口公司應徵文員的工作。這次，僱主以卡卡拉不懂寫中文而沒有聘用他。你認為卡卡拉遭受歧視嗎？為甚麼？

(　沒有。文員的工作需要書寫中文，但卡卡拉卻沒有這項技能，因此僱主不聘用他並不涉及歧視。然而如果僱主在沒有了解卡卡拉的能力之前已因他的種族而不聘用他仍屬歧視。
個案六：

阿君在福建出生，六歲時移居香港，雖然她已來港十年，但由於說話略帶鄉音而經常被同學取笑，在課堂的小組討論沒有同學願意與她一組。你認為阿君受到歧視嗎？

(　是。阿君在班上不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她的口音。雖然目前沒有法例去保障不同人士因口音的原故而受到較差的待遇，但不得不否認這仍是一種社會排斥。選擇朋友是個人的自由，但基於不合理的原因將其他人邊緣化，亦會對他人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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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nature.nps.gov/helpyourparks/diversity.
III. 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

你認為以下兩幀漫畫涉及歧視嗎？為甚麼？

	漫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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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
www.iranian.com/Satire/Cartoon/2000/October/Images/discriminate.jpg


	漫畫二

	[image: image3.png]




	圖片來源：

www.southwark.anglican.org/bridge/0002/page04.htm


漫畫一：在眾多求救者中，救援者卻只把水泡投向一個白人的手上。如這個決定是基於種族，便是直接的種族歧視。

漫畫二：雖然入口的通道寫著歡迎任何人士進入，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機會，但要爬樓梯才能進入這個條件卻是對傷殘人士構成障礙，因此這屬於間接歧視。
甚麼是直接歧視？

直接歧視是指任何人與另一個群體（如：不同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比較，該人得到較差的待遇。

甚麼是直接歧視？
間接歧視是指向所有人一律施以劃一的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並無充分理由需要加上該等條件或要求，而這樣做亦對某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人士不利。
參考資料：平等機會委員會。

IV. 香港現時的歧視法例
香港現時的反歧視條例包括以下三條：

· 《性別歧視條例》；

· 《殘疾歧視條例》；

·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而平等機會委員會是負責執行上述條例的法定機構。

*目前政府正為種族歧視條例進行立法。

歧視的行為主要包括：

· 直接歧視；

· 間接歧視；

· 使人受害
；

· 騷擾；

· 中傷；

· 嚴重中傷。

歧視的條例主要包括幾個範疇：

· 僱傭

· 教育

· 提供貨品、服務及設迤

· 會籍

然而，這些法例是屬於民事法（不是由政府去控告懷疑作出歧視的人）。「受害人」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平機會會作出調查及調解。如無法達成和解時，若投訴人決定將其個案提交法庭處理，委員會可協助投訴人向法院提出訴訟。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歧視的態度並不是違法，但同樣會對受害人做成傷害。

討論問題：

1. 你認為以上三條的反歧視條例是否足夠？為甚麼？

2. 政為就已就性別、家庭崗位及殘疾歧視定立了《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你認為這些措施是否足夠？為甚麼？

VII. 國際人權標準

消除歧視是尊重人權的其中一個面向。在不同的人權公約中，也特顯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

《世界人權宣言》
第二條

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並且不得因一人所屬的國家或領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領土是獨立領土、托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制的情況之下。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條
一.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二.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遇現行立法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各依本國憲法程序，並遵照本公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制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二條

2.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保證人人行使本公約所載之各種權利，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而受歧視。
VIII. 結語

· 「德國最先逮捕共產黨員，我因爲不是共產黨員，所以沒有抗議。隨後他們逮捕猶太人，我因爲不是猶太人，所以沒有抗議。後來，他們逮捕工會會員，我因爲不是工會會員，所以沒有抗議。再後他們逮捕天主教徒，我因爲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沒有抗議。最後他們逮捕我，這時已經沒有剩下幾個人起來抗議了。」這是德國納粹時期基督教教士馬田尼娒拉的名言。

· 如果我們把上述的身份，換作香港的邊緣群體，將逮捕換作歧視，你會有甚麼感覺。其一是當我們面對不公義時，為何只是冷眼旁觀；其二是反對歧視亦是使自己他日免受歧視的積極行動。

· 或許今天我們沒有歧視他人，但我們是否有責任去共建一個更和諧的社會呢？
� 是指因「受害者」為作出了歧視的投訴或證人因為協助調查，而遭到「歧視者」不平等對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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